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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 2020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

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 号）

为切实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，合理有序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

缴制度，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（以下简称“税法”）和税收征收管理

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，现就办理 2020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（以

下简称“年度汇算”）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年度汇算的内容

依据税法规定，2020 年度终了后，居民个人（以下称“纳税人”）需要汇总

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取得的工资薪金、劳务报酬、稿酬、特许权使用

费等四项所得（以下称“综合所得”）的收入额，减除费用 6 万元以及专项扣除、

专项附加扣除、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和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（以下简称

“捐赠”）后，适用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并减去速算扣除数（税率表见附件

1），计算本年度最终应纳税额，再减去 2020 年度已预缴税额，得出应退或应补

税额，向税务机关申报并办理退税或补税。具体计算公式如下：

应退或应补税额=[（综合所得收入额-60000 元-“三险一金”等专项扣除-

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-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-捐赠）×适用税率-速算扣除

数]-2020 年已预缴税额

依据税法规定，年度汇算不涉及财产租赁等分类所得，以及纳税人按规定选

择不并入综合所得计算纳税的全年一次性奖金等所得。

二、无需办理年度汇算的纳税人

经国务院批准，依据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

涉及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》（2019 年第 94 号）有关规定，纳税人在 2020 年度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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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预缴个人所得税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无需办理年度汇算：

（一）年度汇算需补税但综合所得收入全年不超过 12 万元的；

（二）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 400 元的；

（三）已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一致或者不申请退税的。

三、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纳税人

依据税法规定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纳税人需要办理年度汇算：

（一）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；

（二）综合所得收入全年超过 12 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 400 元的。

四、可享受的税前扣除

下列在 2020 年度发生的，且未申报扣除或未足额扣除的税前扣除项目，纳

税人可在年度汇算期间办理扣除或补充扣除：

（一）纳税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符合条件的大病医疗支出；

（二）纳税人符合条件的子女教育、继续教育、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、

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，以及减除费用、专项扣除、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；

（三）纳税人符合条件的捐赠支出。

五、办理时间

年度汇算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。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纳税人

在 2021 年 3 月 1 日前离境的，可以在离境前办理年度汇算。

六、办理方式

纳税人可自主选择下列办理方式：

（一）自行办理年度汇算；

（二）通过任职受雇单位（含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其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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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税的单位，下同。以下简称“单位”）代为办理。

纳税人提出代办要求的，单位应当代为办理，或者培训、辅导纳税人通过网

上税务局（包括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，下同）完成年度汇算申报和退（补）税。

由单位代为办理的，纳税人应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与单位以书面或者电子

等方式进行确认，补充提供其 2020 年度在本单位以外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、相

关扣除、享受税收优惠等信息资料，并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

负责。纳税人未与单位确认请其代为办理年度汇算的，单位不得代办。

（三）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其他单位及个人（以下称“受托人”）办理，

受托人需与纳税人签订授权书。

单位或受托人为纳税人办理年度汇算后，应当及时将办理情况告知纳税人。

纳税人发现申报信息存在错误的，可以要求单位或受托人办理更正申报，也可自

行办理更正申报。

七、办理渠道

为便利纳税人，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提供高效、快捷的网络办税渠道。纳税人

可优先通过网上税务局办理年度汇算，税务机关将按规定为纳税人提供申报表预

填服务；不方便通过上述方式办理的，也可以通过邮寄方式或到办税服务厅办理。

选择邮寄申报的，纳税人需将申报表寄送至按本公告第九条确定的主管税务

机关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公告的地址。

八、申报信息及资料留存

纳税人办理 2020 年度汇算的，适用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（附件

2、3），如需修改本人相关基础信息，新增享受扣除或者税收优惠的，还应按规

定一并填报相关信息。纳税人需仔细核对，确保所填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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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税人、代办年度汇算的单位，需各自将年度汇算申报表以及纳税人综合所

得收入、扣除、已缴税额或税收优惠等相关资料，自年度汇算期结束之日起留存

5 年。

九、接受年度汇算申报的税务机关

按照方便就近原则，纳税人自行办理或受托人为纳税人代为办理年度汇算的，

向纳税人任职受雇单位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；有两处及以上任职受雇单位的，可

自主选择向其中一处申报。

纳税人没有任职受雇单位的，向其户籍所在地、经常居住地或者主要收入来

源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。主要收入来源地，是指纳税人纳税年度内取得的劳务

报酬、稿酬及特许权使用费三项所得累计收入最大的扣缴义务人所在地。

单位为纳税人代办年度汇算的，向单位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。

十、年度汇算的退税、补税

（一）办理退税

纳税人申请年度汇算退税，应当提供其在中国境内开设的符合条件的银行账

户。税务机关按规定审核后，按照国库管理有关规定，在本公告第九条确定的接

受年度汇算申报的税务机关所在地（即汇算清缴地）就地办理税款退库。纳税人

未提供本人有效银行账户，或者提供的信息资料有误的，税务机关将通知纳税人

更正，纳税人按要求更正后依法办理退税。

为方便纳税人获取退税，综合所得全年收入额不超过 6 万元且已预缴个人所

得税的，税务机关在网上税务局提供便捷退税功能。纳税人可以在 2021 年 3 月

1 日至 5 月 31 日期间，通过简易申报表办理年度汇算退税。

申请 2020 年度汇算退税的纳税人，如存在应当办理 2019 年度汇算补税但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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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1.个人所得税税率表（综合所得适用）

2.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（A 表、简易版、问答版）

3.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（B 表）

国家税务总局

2021 年 2 月 8 日


